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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案情回顾】
2022 年，侯女士找到

某房地产公司，想买一套
住房，随即该房地产公司
为侯女士开展居间服务，
为侯女士提供多套房源并
数次实地看房，最终促成
侯女士和房主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该房地产公司与
侯女士签订了中介合同，
双方约定中介费。后来侯
女士以资金周转不开为由
不想买房了，并与房主私
下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
对该房地产公司支付中介
费的要求不予理会。该房
地产公司认为，公司为侯
女士提供并且完成了居间
服务，侯女士虽然最终没
有购买房屋，但是仍应全
额支付中介费。侯女士辩
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未
成立，其不应该支付中介

费。双方争执不下，遂起
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民
法典第 961 条规定，中介
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
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
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
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
合同。因此，合同一经成
立，中介人就应按照委托
人指示履行中介的义务，
中介人的活动一旦取得
结果，委托人就有支付报
酬的义务。

本案中，在某房地产
公司的居间服务下，侯女
士已与房主订立了房屋买
卖合同，因侯女士个人原
因导致未能实际履行完
成，但并不影响侯女士和
房地产公司之间的中介合
同依法成立。根据双方的

中介合同约定，该房地产
公司已完成提供房屋买卖
信息；提供与房屋买卖相
关的交易流程、交易风险、
市场行情咨询；协助甲乙
双方对房屋进行实地查
验；协助并促成甲乙双方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等四项
服务。侯女士应向该房地
产公司支付相应服务佣
金。

但考虑到一般购房流

程中除了中介合同中所列
的服务外，中介公司还会
为买卖合同双方提供房源
核验、购房资格核验、协助
办理网签、过户等服务，因
侯女士没有继续履行合
同，所以该房地产公司没
有提供这些服务，客观上
减少了房地产公司后续服
务的工作量及成本支出，
故法院酌定减少侯女士的
中介费。

签完合同不想买房 可以不支付中介费吗

问：2013 年 3 月 9 日，赵某
聚餐后通过某代驾公司的官网
电话联系代驾服务，该公司在
受理后将代驾服务信息发送给
代驾司机陈某。陈某在收到信
息后随即赶至该饭店，在与赵
某签署代驾服务确认单后驾驶
赵某名下的小型客车离开饭
店。当晚，陈某驾驶该车行驶
至十字路口处，因未让右侧车
辆先行，不慎将驾驶电瓶车行

驶至此的潘某撞伤。经交警部
门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潘某无责任。而后，潘某将赵
某、陈某及代驾公司、保险公司
诉至法院。

答：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
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
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

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
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
侵权人予以赔偿。该起交通事
故发生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
间，并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被
告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
责任。故对原告的合理经济损
失，确认由被告保险公司依次在
交强责任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进

行赔偿；超出保险范围部分，在
确定赔偿责任主体后，由赔偿人
责任人予以赔偿。该案被告陈
某与代驾公司之间属于雇用关
系，案发时陈某在执行职务过程
中，属于职务行为。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
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故对原告损失超出保险理
赔范围的部分，应有代驾公司基
于职务关系承担。

代驾出事故代驾出事故 责任谁来担责任谁来担

读者来信

【案情回顾】
陈某系某村承租土地

种植黄豆的经营户。2021
年7月6日，吴某委托王某
饲养的鸡鸭将陈某种植的
黄豆苗咬坏，经测量达 28
亩，造成黄豆苗无法生长，
黄豆严重减产，给陈某造
成了较大经济损失。发现
这种情况后，陈某立即向
派出所报警，村委会也进
行了现场协调。但王某称

其受雇于吴某，平时在吴
某的工地上班，只是平时
照看一下吴某饲养的鸡
鸭，不收取额外的报酬，相
关损失不应由其承担。饲
养人吴某也一直采取不予
理睬的态度。赔偿金额双
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
此，陈某将吴某和王某诉
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对 于 饲 养 动 物 的 表
述，从字面含义理解，对
动物的饲养系指特定人
通过提供食物、处所对动
物进行培育驯养和控制
的行为。本案中的鸡鸭
及通常意义上的宠物、牲
畜 、家 禽 等 动 物 均 属 此
类。农村里饲养家禽的
住户较多，且大都是以散
养的方式散养在自己家
院 里 或 是 村 居 道 路 上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165 条 第 一 款 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 典》第 1184 条 规 定 ：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
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
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
方式计算。”本案中，动物

饲养人或管理人对动物
负有管束义务，应当对其
所饲养动物产生的损害
后果负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 法 典》第 1245 条 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根据陈某提
供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
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证据，
可以证明涉案的鸡鸭系吴
某委托王某养殖。现鸡鸭
损坏陈某种植的豆苗，吴
某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王某不承担
责任。

关于陈某的损失，法
院根据当年度本市黄豆亩
产量、价格、成本及延期种
植影响黄豆收成等因素综
合考虑，酌情支持 1.5 万
元。

家禽咬坏邻居黄豆苗如何赔偿

问：谢某做生意时多次向
朋友黄大明借款周转，2022 年
初，谢某意外离世，黄大明想到
谢某还有二十万元借款未还，
故向法院起诉谢某的妻子、儿
子，要求他们作为谢某的继承
人归还借款。面对黄大明出示
的三张借条，谢某妻儿表示由
于谢某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不
清楚他与黄大明借款的事宜，

且一张借条写明“今借王大明
壹万元。”该“王大明”并非原告

“黄大明”，故对该张借条不予
认可。黄大明称三张借条都是
谢某亲笔书写，黄大明又向法
院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中谢
某说道“黄大明的二十万元明
年打到你卡上”。请问，这张借
条成立吗？

答：法院经审理认为，黄
大明主张谢某向其借款二十

万元，并提供了借条等证据证
明借款事实。虽然一张借条
中出借人书写为“王大明”与
原告“黄大明”有一字之差，但
原告黄大明持有借条原件，故
法院认为系书写笔误，确认出
借主体为原告黄大明。

另结合录音记录，录音中
谢某承诺向黄大明还款二十
万元等内容，法院认定黄大明

与谢某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
存在。两被告作为谢某的配
偶及儿子，为谢某的第一顺位
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谢某名
下的遗产。按照法律规定，继
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
债务，清偿债务以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故要求两被告在继承
谢某遗产的范围内清偿本案
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
以支持。

借条写错名字怎么办

【案情回顾】
李某乘坐某运输公司的班车去

往省城，当到达目的地刚要下车时，
售票员张某对其说道：“你的钱包被
盗了。”李某一看果然背包已被划
破，钱包连同里面的 4000 元现金不
见了，李某很是气愤，质问张某既然
看到小偷行窃却为何不提醒。张某
称担心小偷报复故未提醒。李某遂
向公安报了案，并向法院起诉张某
及运输公司，要求赔偿其损失。

售票员张某及其运输公司是否
应为乘客李某的损失担责？

售票员认为，其不应担责。一
方面，乘客被盗乃属不可预见或难
以防备事件，防范亦需加强人力物

力的投入（如车上保安和报警器的
配备）方能达到真正的保障。售票
员并无义务提醒乘客，运输公司亦
无法防范此类事件发生。另一方面
乘客亦应为自身的注意不够而担
责，可通过向公安报案，将小偷抓获
后，向盗窃者进行追偿。

乘客李某认为，应由运输公司
承担相应的责任。运输公司作为承
运人，其职责是将旅客及其行李安
全运送到目的地，事实上乘客李某
及其行李（钱物）并未安全运送到目
的地，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乘客李某与运输公司存在客运

合同关系。客运合同是承运人与旅
客关于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安全
运送到目的地，旅客为此支付运费
的合同。根据运送工具的不同，客
运合同可分为铁路客运合同、公路
客运合同、水路客运合同、航空客运
合同等，客运合同一般采用票证形
式，如车票、船票、机票等。本案显
属公路客运合同，运输公司作为承
运人有义务将旅客李某及其行李安
全运送至目的地。本案中，乘客李
某在车上被盗 4000 元现金，是为事
实，已为售票员亲眼目睹被盗所证
实，运输公司未能将乘客李某及其
随身物品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已经
违约，应为其违约承担责任。

运输公司应在能力范围内为旅
客及行李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在行
驶的运输车辆上，因囿于各种人力
与物力的限制，如保安与报警器的
配备缺乏，要求司机与售票员承担
防偷、抓偷等事务，确实勉为其难且
存在不可预知风险，故而运输公司
为乘客及其行李的安全完全担责并
不合理。但运输公司应在其能力范
围内为乘客及行李提供安全保障。
如提醒义务。如有可疑人物上车则
应反复提醒乘客注意自己的随身物
品，下车带走行李等。在本案中售
票员发现小偷正在行窃，可进行不
特定的提醒，如再次提醒乘客注意
自己的随身物品，或者可以再次查

票等其它方式中止小偷盗窃。
运输公司应适当赔偿，乘客自

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售票员作为运
输公司一员，其行为为公司行为，故
应向运输公司要求适当赔偿，而售
票员应在其无重大过失范围内免
责。乘客在小偷贴身行窃时竟然未
发现，显然太过于大意，自身未尽到
注意义务，故应承担大部分的责
任。当然，乘客应当向公安报案，待
破案时同运输公司一起向小偷追
偿。

综上，法院判决运输公司应为
乘客李某被盗承担一定的责任，乘
客李某也应为自己未尽到足够的注
意义务而承担主要责任。

售票员看见乘客被盗未提醒是否担责

我拒付中介费


